
证券案例分析二:券商以法维护资金安全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2/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6_A1_88_E4_c33_42146.htm 投资人王某在某证券公

司开户，进行证券买卖。其同时办理了该证券公司和农业银

行联合推出的“银券通”业务。王某通过证券交易平台进行

证券买卖，由系统自动完成交易资金在客户银行储蓄账户上

的划转。2003年9月30日至10月初，证券公司清算数据时发生

错误，致使王某的账户中比其应有的资金多出了 6364.09元。

证券公司发现问题后，及时通知王某并多次与其交涉，请求

王某返还该笔差错资金。此时，证券公司并没有及时冻结足

够的王某的账户资金。王某接到通知后，不仅没返还该笔差

错资金，还将账户内的存款及该笔差错资金全部取出。 证券

公司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将王某诉至法院，请求王某返还

该款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王某对

上述事实没有异议。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的账户中多出

的6364.09元资金属于不当得利，因此判决王某返还不当得利

款六千三百六十四元零九分及不当得利款的利息（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自二OO三年九月三十日起

至返还不当得利款之日止）；案件受理费二百六十五元，由

被告王某承担。 评析： 本案中，由于系统差错，导致投资人

王某与某证券公司之间形成了不当得利之债权债务法律关系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或合同上的根据，使他人财产

受到损失而获得利益。不当得利的成立必须具备四个法律条

件：首先，受益人取得财产上的利益；其次，致他人受损失

；第三，受益人取得之利益与受损人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



；第四，受益人取得财产上的利益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根

据。因证券公司的系统差错，王某取得了6364.09元利益，致

使证券公司受到等额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

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王某

接到证券公司通知后，明知该6364.09元之利益无任何法律上

或合同上的根据，仍将账户内的该笔差错资金全部取出，正

符合了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因此，王某负有不当得利之返

还义务。故法院判决王某返还不当得利款六千三百六十四元

零九分及不当得利款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

款利率计算，自二OO三年九月三十日起至返还不当得利款之

日止）。 律师谏言： 证券公司与其客户之间会偶发类似投资

人王某与某证券公司之间的不当得利之债。在这种不当得利

之债中，证券公司有可能是受损人，也有可能是受益人。不

论哪种情况，证券公司都应运用法律武器主张权利或履行义

务，以达到维护资金安全的目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